
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

學生社團負責人期初座談會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4 年 09 月 23 日(週三)下午 13 時 20 分 

地點：科學館 106 階梯教室 

主席：吳組長光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:張嘉家 

出席者：如簽到表 

壹、主席致詞 

各位同學午安，大家好！上禮拜舉辦的社團博覽會已圓滿落幕，想必

一定招募了不少新生加入社團。後續如果有社團要舉辦迎新或是在室外辦

活動的時候，請一定要做好防護措施，避免被蚊子叮咬，登革熱截至目前

為止已累積一萬三千多例，臨床上重複感染不同型的登革病毒，可引起宿

主不同程度的反應，從輕微或不明顯的症狀，到發燒出疹的典型登革熱，

甚至可能導致嚴重出血或嚴重器官損傷的登革熱重症。另外這學期主要活

動有校慶運動會，各系所若有啦啦隊的表演，尤其有上拋或有比較激烈的

動作，請特別注意安全避免受傷；此外 12 月 11 號即將舉辦社團評鑑，請

各位社團要盡快準備書面資料，學務處這邊也會盡力的協助大家，謝謝！ 

貳、上次會議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(無) 

參、民雄學生事務組工作報告 

一、社團活動管理項目 

(一)104 學年度社團評鑑預計於 104 年 12 月 11 號舉辦，請同學盡早規劃

本學期的活動，並於 11 月 16 日前完成，俾利製作成果冊。104 年社

團評鑑的評分標準，請卓參「學生社團評鑑實施要點」，其中社團活動

績效評分細項之服務學習項目，請各社團多加耕耘此領域，特別是體

育性社團、藝術性社團，請多加強服務學習的活動，將社團長才分享

給鄰近的中小學孩童、社福機構、文隆社區等，以利後續社團評鑑的

成果展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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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服務學習之修課學生每學期需完成至少 36 小時服務，其服務項目可分

為基礎服務、群眾服務、深入服務，其中群眾服務的實施方式為透過

參加班級、社團、系學會，從事社區服務、偏遠中小學服務等活動，

並由各團體負責人(如:服務學習輔導長、社長、會長等)及指導老師認

證時數。 

(三)請各位社團幹部平時做好社團財產保管清點和經費管理，學務組有製

作經費管理月報表、社團財產確認單、預算表之空白表格，月報表請

黏貼收據影本，請於成果報告表送出前記得影印以利年度評鑑用。 

(四)學生事務組網頁內學生社團專區請各社團確實維護更新，以利年度社

團評鑑時進行評比，新社團請成立臉書粉絲專頁並提供網址給學務

組，網頁維護評分標準須具備以下內容:組織與人員、活動資訊(行事

曆、活動企劃)、活動花絮、最新消息、留言板。 

(五)社團辦活動時，如有需借場地或器材，請務必確實辦理洽借手續，注

意活動場地的事前申請，及事後的清潔與復原，設備器材於期限內歸

還等事項。 

(六)社團活動申請表請於辦理活動前二周送出申請、核章，尤其需由學校

協助發文之活動，務必請於活動前十天提出申請，並請先知會受文單

位且確認無誤後再由學校發文；申請表中有敬會其他單位者，亦請先

加會過該單位核章後再送出申請表，活動後一周內將成果報告完成核

銷，逾期一個月經費不補助。 

(七)學生社團辦理活動，若屬迎新茶會、社遊等類型，本組將不予補助。

另外，在辦理校外活動時，請記得繳交社團活動申請表、家長同意書、

投保保險，並在活動申請表附上參與名單，並敬會軍訓組核章。活動

期間請與指導老師、學校(學務組、軍訓組)保持聯繫並注意安全。 

(八)請各社團送出社團活動申請書及活動成果報告表後，別忘記約一周後

派員至學務組內領取歸檔。 

二、社團社課記錄及活動申請項目 

(一)社課紀錄簿請於上完社課或活動之隔日投擲回學務組，請勿累積幾次

才送回，請各位社長務必注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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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依本校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要點，社員人數 60 人以下之社團，指導老師

輔導費每學期以十週為最上限(8000 元整)，每週以兩小時計，每小時

鐘點費為肆佰元整，依實際到課簽到時數計算(只取整數，小數點以下

之時數不計亦不進位)。社團社課紀錄簿指導老師務必親簽不得學生代

簽或補簽或蓋章代替，統一於學期結束後結算核發，社團社課紀錄簿

請於每學期第 17 週繳回民雄學務組，以利核算指導費用。 

(三)學生社團指導老師於學期活動期間，連續一個月以上未到校指導，社

團可提出更換申請。請務必將原聘書送回學務組，並填寫社團更換指

導老師切結書及社團指導老師簡歷表，將上述文件重新送學務組審核。 

(四)關於申請公假請確實依據學生請假規則辦理，若是社團自辦活動，如:

辦理社團成果發表會、平時活動等，請各社團成員利用課餘時間彩排，

切勿申請公假，以免影響上課權益。 

(五)請各位社團同學注意，申請公假務必於活動日前繳交請假單，切勿等

到事後。公假單由社長彙整後並於假單右下角空白處簽名，並檢附證

明文件於公假日前送至學務組核章，切勿將未經簽名及核章之公假單

放置於請假單收件處。 

三、社團教室管理項目 

(一)各學生社團在校園紅磚道兩旁的玻璃櫥窗、OK 便利商店旁公佈欄張

貼活動海報時，請務必先至學務組核章，張數最多以 6 張為限，時效

為活動前 7 天至活動結束後 3 天，到期請自行回收，勿隨意張貼於道

貫橋、電線桿、樹木等違法地點，違規者，列入平時評鑑及補助的考

量。如至各學院及各單位場所張貼，需向各單位申請。餐廰前及各教

學大樓走廊、校園地上禁止張貼海報，如確有必要，請於活動後立即

撤走。 

(二)請同學配合節約能源措施，社團聯誼中心開放時間為上午 8 點至晚上

9 點 45 分，9 時 45 分系統將自動斷電，請斷電前結束社團聯誼中心內

的活動並確實關閉電燈、冷氣等電源，若翌日巡視無確實關閉者，將

記點扣平時評鑑分數 1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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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依本校空調設備使用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，室內溫度超過攝氏 28 度

時，始得開啟。開啟冷氣空調前請先觀看溫度計內溫度，並注意先轉

送風，約 10-15 分後再轉為冷氣。若室內人數未達 10 人，請以開啟 1

台為原則，以達節能減碳。供應冷氣時間 17 點 10 分至 21 時 40 分，

其餘時段冷氣空調管控無法啟動。 

(四)請各社團負責人務必每週前往查看社辦信箱有無信件及訊息通知，並

且留意學務組 FB 公布的相關訊息，避免延誤重要訊息傳達，影響社

務工作。 

(五)各社團在借用教室 B101、B102 時，為避免影響其他社團使用教室的

權益，請大家借用鑰匙或器材務必於隔日的早上 10 點前歸還，並請確

實清除垃圾、黑板、粉筆槽，並門窗上鎖、電源關閉及勿遺留私人物

品，若未遵守上述規定之社團，則記點扣平時評鑑分數 1 分。 

四、社團活動成果核銷項目 

(一)因 12 月 3 日至 12 月 31 日會計年度關帳，請各社團勿在此期間辦理需

學校補助經費之活動，以免送件無法核銷，亦無法獲得經費補助。此

外如有申請 104 學年度大專院校社團帶動中小學計畫之社團，也請於

11 月底前完成服務及核銷事宜。 

(二)社團辦理活動應於活動前二星期提出申請，活動結束後二週內陳報成

果(包含社團活動申請表影本、企劃書、成果報告表、簽到表、活動照

片、領據、黏貼憑證、發票收據、支出明細表等紙本資料)，寒暑假營

隊則依補助單位規定活動後一個月內完成核銷。 

(三)開立收據或發票時應先告知店家，輸入本校統一編號 66019206，或加

蓋「統一發票專用章」:需刻有店家的統編、負責人姓名、店家電話、

店家地址。若收據或發票上「統一發票專用章」缺少負責人姓名，需

請店家補上負責人私章。 

(四)若店家表示沒有統一編號，即表示該店無營業登記逃漏稅，最好不要

向其購買，除非活動舉辦地點位處偏僻區域。遇此情形則請店家補上

負責人私章並填上負責人姓名、身份證字號、電話及戶籍地址並在收

據背面貼上總金額千分之四的印花稅票，印花稅票請向郵局購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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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關於交通費核銷，若是搭乘火車或公車，請拿火車票根或公車票根正

本核銷，搭乘計程車的費用則不得報支。駕駛自用汽(機)車者，不得

另行報支油料、過路(橋)、停車等費用。租用遊覽車者，租車費款項

則一律事後由學校匯入廠商帳戶內，如金額在 1 萬元以上，則應附估

價單。報帳操作手冊已掛於學務組 FB，歡迎隨時點閱參考，俾利核銷。 

肆、學生會工作報告 

各社團如果要遞交活動申請表，請至樂育堂重訓室正對面的學生會會

辦，若是找不到值班人員，在會辦外面門口左側有個學生會信箱，可以直

接投入遞交。社團博覽會當天場佈的時候，才發現大學館展覽廳的區塊沒

有供電，所以有些社團臨時被告知要換位子，在這邊跟受到影響的社團說

聲抱歉。今年度社團博覽會跟社團之夜首次分為兩天舉辦，若是在活動時

間安排上，有其他建議的話也歡迎向學生會提出，希望能讓明年的社團博

覽會可以辦得更好。此外如果各社團有舉辦活動的話，請記得到社聯會 FB

填寫表單，學生會會用粉絲專頁幫忙宣傳，提升活動能見度，讓更多人看

到，謝謝。 

伍、討論與建議(無) 

陸、主席結語 

104 學年度社團評鑑預計於 104 年 12 月 11 日舉辦，請各社團提早準備

社團評鑑備審資料，社團評鑑評分標準「組織章程」、「服務學習」項目，

請各社團務必要花心力時間多加耕耘此領域，並鼓勵各社團爭取佳績來獲

得學校更多補助、更多資源，希望大家能好好準備，大家加油！  

柒、散會(15 時 10 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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